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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解釋令掃描檔(0079234CA0C_ATTCH5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」第4條之1第1項規定解釋令1

份，請 查照轉知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部屬機關(構)與學校及

其附設機構、各私立大專校院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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